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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車負責收集清運任務。但自 86 年起推動資源回收四合一計畫，近年也隨著資源日益匱

乏及廢棄物處理成本之提高，一般廢棄物隨著垃圾分類回收政策之推展，已明確規範民眾排

出垃圾應分為資源垃圾、廚餘及一般垃圾等 3 類，並分由不同環保車輛負責收集、回收及清

運工作。 

三、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 14 條規定，已明定一般廢棄物分為巨大垃圾、資源垃

圾、有害垃圾、廚餘、一般垃圾等 5 類。是以，本院環保署對於「垃圾車」之定義，向來均

從車輛所執行勤務之功能來看，凡負責一般廢棄物回收及清運之車輛，不論其型式為何，均

屬「垃圾車」範疇；惟交通主管機關對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3 條之「垃圾車」之認

定，並未隨著環保機關推動垃圾分類之時空背景的演進檢討，僅狹隘認定使用於清運一般垃

圾之「密封（壓縮式）垃圾車」方屬該條所指之「垃圾車」，乃造成環保機關執行資源垃圾

、廚餘回收之車輛的困擾。 

四、綜上，鑑於環保機關執行一般廢棄物回收及清除之車輛，於執行任務確有臨時停車及停車地點

不受「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1 條及第 112 條規定限制之需要，本院環保署目前已參考各

種消防車定義，爰於「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增訂各種垃圾車種類及應備裝置之規

定，後續將依本院環保署法制作業程序並徵詢各單位意見儘速完成修法，以解決環保機關執

行一般廢棄物回收及清除勤務之困擾。 

（十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二代健保即刻進行檢討改善工作；並針

對進行中之三代健保規劃，相關部會亦應更加細膩同時應積極與

各界溝通、獲取共識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1460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2-16） 

黃委員就二代健保應即刻進行檢討，針對三代健保規劃，相關部會亦應更加細膩並積極與各

界溝通以獲取共識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二代健保所推動之補充保險費制度，係考量過去之保費計算基礎，主要來自經常性薪資所得，

但經常性薪資所得，僅占綜合所得約 6 成左右，可能會有總所得相同，但因所得項目不同，

而有不同保費負擔之狀況。二代健保在維持既有保險費計收之方式下，另對其他目前可以掌

握，但卻未列入計費之所得（高額獎金、兼職薪資所得、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

得、租金收入），就源計收補充保險費，費基將可涵蓋 9 成以上的綜合所得，使所得相同者

之保費負擔儘可能相近，以強化社會保險量能負擔之精神。 

二、補充保險費制度研議時，考量所得稅法已有扣繳制度，配合其架構扣繳保費，可簡化扣繳流程

及行政成本，因此，健保法規定，扣費義務人指所得稅法所定之扣繳義務人，故若有明確扣

費義務人者，例如：出租給機關、團體、學校，或執行業務者之租金收入，及透過信託產生

之租金收入，皆須扣取補充保險費。至於租金收入來自非前述扣費義務人（例如：非屬執行

業務者之個人），或非由信託受託人代轉發者，則不須扣取補充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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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執行業務所得方面，二代健保基於不重複扣費之原則，凡已納入投保金額計算保費之所得，

皆不再計收補充保險費。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0 條規定，自營作業者（於職業工會加保）及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以其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因此，同法第 31 條規定不

再針對執行業務收入，計收其補充保險費。演藝人員如參加職業工會並以第二類被保險人身

分參加健保，因其執行業務所得已列入投保金額核計一般保險費，各項執行業務收入，亦無

須扣取補充保險費。 

四、至於保險費率，99 年 4 月 1 日由 4.55%調整為 5.17%，當時為降低社會衝擊，由政府編列預算

專案，補助一定所得以下保險對象因費率調整新增之保費差額，使多數民眾不受影響，惟當

時政府亦同時說明，該補助係屬過渡措施，於二代健保實施後停止補助。二代健保已於 102

年 1 月 1 日施行，因此依原先規劃同時結束該項補助，此乃回歸制度常態，不能視為是二代

健保制度所增加之保費。而一般保險費率調降為 4.91%之後，民眾若無應負擔補充保險費之其

他所得（收入），保費負擔不會增加。 

五、補充保險費制度，為簡化保費收取流程，採取就源扣費之方式辦理，或許會有一些執行面之細

節未能盡善盡美，但各界的批評與指教，本署都會虛心接受與檢討。目前，本署已規劃邀請

專家學者，籌組「二代健保總檢討小組」，將分別從制度面及執行面進行檢討，研提改善方

案，期使我國健保制度更加健全。此外，亦積極與各界溝通，並針對民眾有疑慮之處加強宣

導，以獲致共識，爭取支持。 

（十四）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美容醫學診所林立，美容醫療機構所聘

請的醫美諮詢師不具備醫療背景，產生不少醫療糾紛，應加強宣

導美容醫學諮詢應由醫師執行或醫事人員於醫師的指導下執行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1459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2-3） 

江委員就針對美容醫學診所林立，美容醫學醫療機構聘請不具備醫療背景之醫美諮詢師，產

生不少醫療糾紛，應予以加強宣導美容醫學諮詢應由醫師執行或醫事人員於醫師的指導下執行問題

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本署積極關注醫學美容之相關問題，並已組成醫學美容專案工作小組，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召開

會議，共同針對醫學美容之管理進行討論，將就醫學美容之醫美廣告、人員資格及機構認證

三方向加以管理。 

二、有關美容醫學之執業人員部分，依醫師法之規定，凡具醫師資格者，均得執行各項醫療業務。

又醫療業務在性質上本為一體，無法嚴格分割，依現行法律，並無限制家庭醫學科或其他專

科醫師執行美容醫學之資格。目前規劃之美容醫學認證及執業人員學分訓練等管理事宜，仍

以醫界之自主管理為主，由皮膚科醫學會、整形外科醫學會、麻醉科醫學會等學會組成「美

容醫學教育訓練聯合委員會」並報經衛生署備查，負責進行規劃醫事人員從事美容醫學之教


